关于对“大同市融兆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作出延续核发决定的公告

根据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3月18日我局对“大同市融兆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作出延续核发决定。现将作出的核发决定予以公告，公告期自即日起5个工作日。

公示期间，我局接受群众针对该公司关于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方面的来信来电。对于所反映的问题，我局将进行调查、核实和处理。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序号
	法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经营设施地址
	经营方式


	经营范围


	经营规模
	证书编号
	发证时间
	证书有效期限

	1
	大同市融兆废旧物资回收利用有限公司
	冯建伟 
	大同市云冈区平旺乡拖皮村西北1公里处

	收集、贮存


	废矿物油HW08（900-214-08）
	10000吨/年
	1402020003
	2026.3.18
	自2026年3月23日至2029年3月22日



